
据 《工人日报》 报道， 法定代

表人指依法代表法人行使民事权

利、 履行民事义务的主要责任人。

原则上，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应该参

与公司的经营管理， 与公司之间存

在实质关联性。 但在现实中， 也有

一些人要么碍于亲友情面， 要么迫

于领导要求做了“挂名” 的法定代

表人。

今年春节前夕， 有劳动者向北

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 要求北京某信息科技公司支付

他们的劳动报酬共计 169.7 万元。

按照法律规定， 法院要求申请

执行人和被执行人到庭谈话， 然而

来的却不是该申请执行人所说的公

司老板李某， 而是 90 后女子王女

士。

王女士表示， 自己目前是该公

司的法定代表人， 不久前刚刚完成

在工商管理机构的登记变更， 李某

是公司的前法定代表人和实际负责

人， 与自己是恋人关系。

经法官介绍情况后， 本来不以

为意的王女士这才逐渐意识到问题

的严重性。 “我并不知道要承担这

么严重的后果， 我只是临时帮忙，

开始说是一个月， 结果后来好几个

月了也没有换”。 联系不上男友李

某的王女士泣不成声， 反复强调自

己的无辜。

最终， 王女士作为公司法定代

表人， 因拒不履行已生效的判决、

裁定被处以司法拘留 15 日。

东城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助

理张海燕提示， 依据民事诉讼法以

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

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

法定代表人因法人未履行判决义

务， 将面临被采取限制高消费、 限

制出境或拘留等强制措施的风险，

如果公司存在违法违纪的情况， 可

能还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公司法第十三条规定， 公司

法定代表人的担任或变更， 应当办

理登记。 实践中， 法院一般也会根

据相关登记注册信息， 不予采信挂

名法定代表人不承担责任的主张。”

北京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

李熠告诉记者。

据张海燕介绍， 像王女士这样

的“挂名” 法定代表人并非个例。

“有的是受朋友所托， 碍于情面而

答应， 有的是公司员工， 担任法

定代表人属于‘工作安排’， 还有

的是为了获得相应报酬。” 张海燕

说。

记者梳理挂名法定代表人相关

案件发现， 许多人往往并不了解担

任法定代表人要承担的法律后果，

直到被采取限制高消费措施甚至要

承担刑事责任时才明白其严重性。

一些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在明知道

挂名法定代表人要承担风险时， 通

常也会给予挂名法定代表人一些报

酬， 唆使其将来为自己“背锅”。

“刑法中规定了许多单位犯罪

的情形。 在单位犯罪案件中， 除了

对单位进行处罚外， 还有可能追究

主管负责人及法定代表人的刑事责

任。 如果挂名法定代表人明知实际

控制人利用公司实施犯罪行为， 放

任实际控制人的行为， 挂名法定代

表人很可能也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

任。” 陕西学高律师事务所律师刘

晶表示, 挂名法定代表人并非企

业经营过程中的实际参与者或真正

决策者， 往往忽略了自身的义务和

责任， 因此会面对较大的法律风

险。

“建议对于担任挂名法定代表

人要保持审慎的态度。 如果基于特

殊的原因， 必须担任某公司的挂名

法定代表人， 尽量不参与公司的具

体决策或拒绝在决策文件上签字，

并留存好自己非所属企业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

证据。” 李熠表示， 在担任法定代

表人从事公司经营活动中， 要时刻关

注公司经营行为。 “当公司实际控制

人利用公司实施犯罪行为时， 挂名法

定代表人虽未直接参与， 但根据案件

的实际情况、 提供的帮助， 已经显名

的一些证据材料等， 不排除要承担相

应的刑事责任。” 李熠说。

挂名法定代表人因“背锅” 被限

制消费后， 是否可以变更“摘帽”？

李熠表示， 挂名法定代表人需要

承担举证责任。 最高院关于在执行工

作中进一步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的

意见明确指出“单位被执行人被限制

消费后， 其法定代表人、 主要负责人

确因经营管理需要发生变更， 原法定

代表人、 主要负责人申请解除对其本

人的限制消费措施的， 应举证证明其

并非单位的实际控制人、 影响债务履

行的直接责任人员。 人民法院经审查

属实的， 应予准许， 并对变更后的法

定代表人、 主要负责人依法采取限制

消费措施”。 （曲欣悦）

3 律师服务
责任编辑 陈宏光 E-mail:lszk99@126.com www.shfzb.com.cn

2022 年 4 月 11 日 星期一

编者按：

每有引人关注的社会事件、 法律问题发生， 律师往往能在第一时间给出提示、 提供服务。 我们为读者采集律师对这些身边事的法

律解析， 让您不用出家门就可享受 “律师服务”。

据 《成都商报》 报道， 近日有

爆料人称， 她在寻求维权时发现广

州一公司声称能提供付费“媒体发

布” 等服务， 然而记者调查发现，

广州这家公司并不具备新闻采编和

互联网信息发布相关资质， 也不会

核查客户提供信息的真实性。 而网

上类似公司还不少， 它们都是以

“新闻报道” 为噱头， 提供类似

“媒体发布” 的付费服务。

“给钱就报道”

2000元持续报道一周

近日， 山西省的王女士向记者

爆料称， 她为一起电商课程纠纷寻

求维权时， 发现广州有家 “云传播

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云传播”） 声称能提供新闻发布等

服务， 从而帮助客户维权。 在与该

公司取得联系后， 她收到了对方提

供的 “媒体报道收费介绍”、 官网

地址与过往案例等材料。 但王女士

表示， 正是这些材料让人 “感觉他

们是骗子”。

“云传播” 官方网站显示， 其

成立于广州， 地址位于机场路金茂

大厦。 “云传播” 从 2012 年起开

展新闻报道、 维权事件报道、 营销

策划、 事件营销、 娱乐明星包装等

业务。

记者通过其官网电话号码与

“云传播” 公司取得了联系， 一位

微信名为 “网络媒体” 的工作人员

告知记者， 可以添加其同事 QQ，

由他来详细介绍。 随后， 记者与这

位 QQ 名为 “新闻发布 ” 的工作

人员取得了联系。 对方自称刘强，

是广州云传播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

业务经理。

他向记者发来媒体报道收费明

细。 其显示， 支付 2000 元， 云传

播公司便会在各大媒体与社交平台

进行持续一星期左右的连续报道；

支付 5000 元 ， 公司将进行长达 6

个月的跟踪报道， 稿件一旦被删除

就会继续补充发布。 此外， 该公司

还提供实地采访服务， 除新闻发布

费用外， 客户还需缴纳 7000 元的

差旅费。

记者注意到， 该公司对 “各大

媒体 ” 的解释是腾讯 、 新浪 、 搜

狐、 网易、 凤凰网等门户网站， 而

非拥有采编资质的新闻媒体。

在 “新闻” 稿件发布平台的选

择上 ， 刘经理提供的一份 “价值

5000 元稿件发布链接汇总” 显示，

他们曾于 3 月 29 日将一维权 “新

闻” 稿件发布在百度贴吧、 麻辣社

区、 搜狐焦点论坛、 天涯论坛、 妈

咪宝贝论坛 、 二次元迷店等超过

100 多家网站。 记者注意到， 不少

链接内容已被删除。

记者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平台上查询时， 并未查到 “广州云

传播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信息， 3

月 31 日中午， 广州市场监督管理

局的工作人员向记者证实， “广州

云传播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并不在

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档案系统中。

记者调查发现， 在百度搜索引

擎上以 “媒体维权 ” 为关键词检

索 ， 可以搜到不少提供 “媒体发

布” 类付费服务的广告。

律师说法

或涉嫌非法经营罪

这类提供付费报道服务的公司

是否违法？ 其与客户签署的合同是

否具有法律效力？

江苏法德东恒律师事务所合伙

人蓝天彬律师表示， “云传播” 公

司没有发布新闻的资质， 发布的信息

与客户的要求有所偏差， 涉嫌以欺诈

的手段， 使客户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

况下订立合同， 属于可变更、 可撤销

合同， 虽有法律效力， 但客户有权请

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

销合同。

四川一上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林小

明律师表示， 根据 《互联网信息服务

管理办法》 中有关发布虚假信息的相

关条款， “该组织若有偿发布虚假信

息， 还可能构成侮辱或者诽谤他人，

侵害他人名誉、 隐私等合法利益， 这

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分析， 若构成

犯罪则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

蓝天彬律师告诉记者， 根据司法

解释， 违反国家规定， 以营利为目

的， 通过信息网络有偿提供删除信息

服务， 或者明知是虚假信息， 通过信

息网络有偿提供发布信息等服务， 扰

乱市场秩序， 个人非法经营数额在 5

万元以上， 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 2 万

元以上的； 单位非法经营数额在 15

万元以上， 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 5 万

元以上的， 属于非法经营行为“情节

严重”， 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也就是说， 如果该公司明知是虚假

信息， 通过信息网络有偿提供发布信

息， 情节严重的， 涉嫌非法经营罪。

如果发布的信息真实， 那么要慎重评

价， 不能轻易评价为犯罪。”

（陈怡帆 潘俊文 陈鹏多）

挂名法定代表人，小心为违法行为“背锅”

据 《海峡都市报》 报道， 将

缴纳物业费与小区门禁系统挂

钩， 这意味着一旦欠费， 业主或

将无法回家。 近日， 福州市民何

女士投诉称， 福州市鼓楼区白水

塘小区物业私自将小区的门禁卡

与物业费缴纳捆绑， 物业费到期

未缴， 门禁卡也失效。 为此， 记

者咨询了福建新世通律师事务

所， 律师称门禁卡与物业费捆绑

是违法行为， 居民可要求物业解

除。

业主：

无法升级门禁卡

家住白水塘小区的业主何女

士介绍， 近期因疫情防控， 为了

能够方便进出小区， 她将原先在

物业办理的门禁卡拿出来使用。

3 月 27 日 ， 刷卡系统却提示

“已过期”。 “我就纳闷了， 怎么

会过期呢 ？” 何女士一时不解 ，

便叫安保人员帮忙开门。

之后， 何女士拿着门禁卡到

物业了解情况， 对方告知， 其物

业费交到了今年 4 月， 当时在缴

纳物业费时， 门禁卡未同时拿来

升级。 “你这样不是把门禁卡和

物业费捆绑了吗？” 面对何女士

的质疑， 工作人员未直接回应，

只称可以帮忙延期一个月。

何女士告诉记者， 她看到工

作人员将她的门禁卡使用期限登

记至今年 5 月份。 “我都是按季

度缴纳物业费， 也不知道在缴纳

物业费时， 要拿门禁卡升级。 按

照物业的做法 ， 如果业主不缴

费， 就没法进出小区。” 何女士

对物业的做法十分反感， 她在业

主群里说出此事后， 其他业主纷

纷响应， 称他们也遇到过类似的

情况。

物业：

不存在捆绑情况

4 月 3 日， 记者在该小区门

口看到， 小区出入口都安装了门

禁， 疫情防控期间， 业主进出小

区都必须出示健康码或进行登

记， 有的业主使用门禁卡进出。

不过， 若忘记携带， 安保也会帮忙

开门。

对于何女士及部分业主遭遇的

情况， 相关负责人表示， 小区物业

不存在将物业费和门禁卡捆绑的情

况。 “白水塘公寓和江厝路上的五

凤山名居、 天元美树馆 A 区相连，

这两个小区的业主有时候为走近

路， 会从白水塘公寓进出， 因此，

白水塘公寓的业主要求我们物业开

通门禁卡， 做好管理。” 该负责人

说， 针对何女士门禁卡被限期的问

题， 业主可自行到物业升级， 设定

门禁卡的使用时间， “可以设定 1

个月 、 2 个月 ， 甚至是无固定期

限， 但只能是业主才能办理门禁卡

和升级服务。”

天元社区相关负责人也表示，

白水塘公寓属于安置房小区， 其中

一个门设在泉塘巷， 另一个门设在

江厝路上， 而江厝路上的两个小区

业主为不绕远路， 时常从白水塘公

寓穿过， 物业为方便管理， 才在小

区门口安装了门禁系统。

律师：

侵犯业主合法权益

福建新世通律师事务所吴晓珊

律师表示 ， 根据 《民法典 》 的规

定， 小区大门属于业主共有部分，

若物业将物业费的缴纳与门禁卡捆

绑 ， 侵害了业主作为住宅所有权

人、 小区共有部分共有权人的合法

权益。 “物业与业主的物业费纠纷

属于合同纠纷， 物业不得以业主未

缴纳物业费为由侵害业主对住宅的

所有权 、 对小区共有部分的共有

权 、 使用权 。” 吴晓珊律师表示 ，

业主可以向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进

行举报投诉， 也可以起诉物业公司

停止侵害、 排除妨害。

但吴晓珊律师也提醒 ， 根据

《民法典》 规定， 若当事人一方不

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

符合约定的， 应当承担继续履行、

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

责任。 因此， 小区的业主也必须履

约， 按时缴纳物业费； 而物业方则

必须按照合同， 履行保障小区安全

等相关义务。

（陈晋 马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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